
 
 

 

7、稅費繳款書及股票行使股東

權利通知文件寄送委託人。 

8、協助委託人向監察院辦理每

年定期申報。 

9、契約終止時辦理信託財產所

有權塗銷信託登記後返還委

託人。 

10、製送信託財產結算書及報告

書並協助委託人向監察院辦

理卸離職申報。 

 
4、協助委託人向監察院辦理就

職申報及財產管理或處分前

報備事宜。 

6、製送每年 1次信託財產報告

書。 

 

３
、
辦
理
不
動
產
、
上
市
及
上
櫃
股
票

等
財
產
信
託
移
轉
登
記
。 

委託人 

(公職人員) 

受託人 

（臺灣土地銀行） 

金融市場 

 

受益人（委託人） 

 

 ５
、
依
指
示
為
信
託
財
產
之
管
理
及
處
分
。 

２
、
簽
訂
信
託
契
約
。 

１
、
洽
商
研
擬
信
託
契
約
。 

  

(三)臺灣土地銀行辦理公職人員財產信託作業流程圖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